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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研究 

【摘 要】：上海区(县)、镇两级政府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投入持续增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

迅速提高。但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机制方面还存在问题，需要在制度发展过程中根据上海市情和区(县)、

镇各级政府的具体情况不断加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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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坚持近五十年，在保障农民基本医疗、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农村稳

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7 年开始推进的上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了政府对合作医疗的财政投入责任，新农合

的持续发展对促进上海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民健康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上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现状 

上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近年来实现了区县统筹，各个区之间既有有一些共同点，有一些不同点。为了便于更为详细地了解

现状且研究问题，本文选取闵行作为个案加以研究，以小见大。之所以选取闵行区为个案，是因为闵行区发展在全市郊区处于

中等水平，其合作医疗发展在全市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情况 

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迅速发展，闵行在上海郊区发展中走在前列，这位该区合作医疗制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2011

年 9月闵行区参加新农合 8.29万人。其中：农民参合 4.45万人，占 53.63%；外来婚嫁参合 0.08万人，占 1.05%；征地转居镇

保人员参合 3.76 万人，占 45.33%。五保、低保、重残无业等特困人群应保尽保率达 100%。根据《关于本区深化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闵府办发[2009]49 号文件)文件精神，该部分人群参合资金全部由区、镇两级财政按照 35%：65%比

例全额承担。减免资金达 245.88万元。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水平 

经过数据整理和分析并通过到闵行区卫生局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各卫生室和各级医院在 9

个月内实际执行指标完成度接近绩效目标其中各个补偿项目基本达标其中住院各级医疗机构补偿 63.81%，大病门诊各级机构平

均补偿 73.52%，按病种给付(DRGs管理)各级医疗机构与平均补偿 86.68%(该项目超额完成)，证明各卫生室和各级医院的执行力

和实际效用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参合人数达到 82 935 万人，年筹资额为 7 231.19 万元，超出了绩效目标的 7 186 万元，同时

绩效目标的人均筹资为市均 750元或不低于 450元，而实际则达到了 829.71 元。这体现人民愿意为了享受更好的医疗保险服务

愿意积极投保，同时闵行区的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状况良好。最后看到在 9 个月内的实际执行度中，资金实际执行度达到了

91.47%，资金基本得到了很好的运用。通过对闵行区卫生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支出分别按项目定位、项目计划、项目管理、

项目结果四个方面进行的测评，结果为优秀，可见闵行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绩效显著。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 

公共财政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由合作医疗本身的社会效益决定的，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健康和利益，而

且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还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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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支出的规模不够，近年来中国卫生总费用支出数量急剧增长，但是卫生投入相比于发达国家，在

总量上存在明显不足，人均水平也比较低。政府和社会的卫生支出比例在逐年下降，个人的卫生支出比例不断增长。据相关数

据显示，占中国总人口 70%以上的农村人口所享受的公共财政支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医疗卫生费用要自己承担，但是农村收入

低，医疗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农民看不起病的现象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农村医疗财政支出效率不理想，中国财政对农村医疗卫

生的投入总量本来就偏少，而且这些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并未产生理想的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农村医疗

卫生投入资金缺乏科学的运作机制，农村卫生发展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重房屋设备的更新、轻专业人才的培养，重一次

性投入、轻经常性维护，使农村本就稀缺的卫生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三、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的建议 

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结合理论分析，对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财政支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首先，

增强对农村医疗卫生费用的公共财政支持。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主要责任，地方政府的农村卫生投入应纳入

政府的总体预算，以防止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的随意变化和压缩，保证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基本经费。其次，建立农村医疗卫生

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财力，财权、事权，建立合理的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制度，以确保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

财力与其事权大体一致。最后，转变公共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补贴方式，提高投入效率。中国政府对于农村的卫生投入主要

集中在服务供给方(医疗卫生机构)，而对于服务需求方(农民)的补贴很少。因此，除对少数医疗机构缺乏的偏远地区加以医疗

服务机构的资金支持外，其他地区的医疗机构应交给市场调节。政府转而补贴服务需求方，支持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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